淄博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有效支持本市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问题，帮助灵活就业人员稳业安居，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住房保障功能，根据国家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要求及《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范围的通知》(鲁建金字〔2017〕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淄博市行政区域内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和管理。

本办法所称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已在本市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并正常缴费，在法定就业年龄范围内，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的人员。
第三条 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承办本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积金中心自主办理或委托商业银行办理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业务。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本市有稳定的住所和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个人信用良好，自愿遵守本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规定。

（二）年满18周岁，未满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本市行政区域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并正常缴费。

第三章 个人账户设立、缴存、管理

第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社保卡等信息，通过线上服务渠道或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手续，授权公积金中心通过数据共享方式获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相关信息。
第七条 每位灵活就业人员只能设立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已有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需办理账户转移手续。灵活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应及时办理个人账户封存、转移手续。

第八条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个人账户封存、转移、启封、基础信息变更等业务，按照本市相关政策执行。
第九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在公积金中心当年公布的上下限范围内，根据其自身能力和意愿自主选择，不得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不得低于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我市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条 灵活就业人员在10% -24%范围内自主选择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在本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基数调整期间可调整一次。

第十一条 灵活就业人员应自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月起逐月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补缴开设账户以前月份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后连续6个月仍未缴存的，公积金中心自动注销其个人账户；连续欠缴3个月的，公积金中心自动封存其个人账户；如申请继续缴存，连续缴存时间从恢复正常缴存当月重新计算。

第十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应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申请贷款后停缴住房公积金的，公积金贷款尚未发放的，公积金中心有权停止发放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已发放且贷款尚未结清的，公积金中心有权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贷款本息。
第十三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个人账户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计息。

第四章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

第十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可按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规定，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尚未结清的，其账户余额在保留最近1年缴存额的前提下，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在本市购买家庭首套普通自住住房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三）至贷款申请之日，本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12（含）个月以上且个人账户处于正常缴存状态；在职职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月份连续的可合并计算；

（四）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包括借款人配偶以及其他参与合力贷款的人员）均无尚未还清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五）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

（六）有合法、有效的担保；

（七）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及担保人资产、信用状况良好；

（八）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账户余额、缴存时间等因素挂钩，连续缴存满12个月的挂钩倍数为缴存余额的10倍，连续缴存满24个月及以上的挂钩倍数为缴存余额的15倍，最高可贷额度不超过60万元。

第十七条 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均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贷款额度累加，不得超过最高限额；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为灵活就业人员和在职职工缴存的，分别计算贷款额度后累加，不得超过最高限额。

第十八条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违反借款合同约定的，公积金中心及贷款合作银行按合同约定追究借款人违约责任，其个人不良信用记录按规定上报征信管理部门。

第十九条 贷款其他条件、额度、期限和利率等本办法未涉及的其他贷款政策，按照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灵活就业人员以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照《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贷款等其他管理事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市有关规定执行，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新政策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5月31日。

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3年4月26日

